
113學年度補助

教保服務機構辦理

融合教育多元輔導計畫

簡介暨行政事項說明

報告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

教保服務機構辦理融合教育
多元輔導計畫簡介

增進普通班教保服務人員特教專業知能，以規劃合宜之

融合教育環境，營造友善班級氣氛，俾利發展適齡適性

且符合身心障礙幼生個別需求之教保活動課程，進行差

異化教學。

教保服務機構(含幼兒園、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、部落

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及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)之普通班有

招收身心障礙幼生或疑似身心障礙幼生者。

為全機構性計畫，由機構視需求提出申請，機構內有身

心障礙幼生之普通班班級均應參加，所有教保服務人員

得共同參與計畫之規劃與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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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保服務機構辦理融合教育
多元輔導簡介(續)

機構由本署提供之融合教育輔導人才庫名單自行邀請
輔導人員。

如有特殊需求需媒合，請先填寫申請表中有關基本資
料、班級概況、歷年參與相關計畫及其它計畫情形後，
由縣(市)政府轉洽本署進行媒合。

可由具特教及幼教專⻑之輔導⼈員共同輔導。

每⼀輔導⼈員每學年輔導總機構數以3個為限(以參與
本計畫之機構數計算)。但有特殊情形經本署同意者，
不在此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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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保服務機構辦理融合教育
多元輔導計畫簡介(續)

採多元方式：例如，入班觀察、實施讀書會、個案研討、

小組或團體議題討論、跨班合作教學、專團合作討論、

親職教育等方式進行融合教育下幼兒行為輔導與班級經

營、教保環境設計及差異化的課程規劃與教學實施之輔

導，並得視需要提供家⻑諮詢。

輔導方式請與輔導人員討論，可視實際輔導情形適時調

整。

輔導應與機構現有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、特

教巡迴輔導人力或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溝通及共同合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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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保服務機構辦理融合教育
多元輔導計畫簡介(續)

符合下列要件之⼀者，得優先補助：

 身心障礙幼生數較多之機構。

 招收重度或多重障礙幼生之機構。

 近五年曾參與「教保服務機構專業發展輔導」且已達

到正常化教學之機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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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保服務機構辦理融合教育
多元輔導計畫簡介(續)

經核定通過之輔導人員與機構，機構應推派單⼀聯繫窗

口參與本署辦理之機構融合教育輔導執行說明會、共識

營及相關會議。

核定通過之機構於輔導結束後，應提具成果報告（包含

輔導簽到表、歷次輔導紀錄、執行成果彙整報告表）。

成果報告之報送期程及項目，由本署另案函知。

6

輔導
紀錄

參與
活動



補助基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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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保服務機構所在地區 補助基準

⼀般地區  單輔導：每機構最高核予6萬元

 雙輔導：每機構最高核予8萬元

離島、原住⺠

及偏遠地區

 單輔導：每機構最高核予10萬元

 雙輔導：每機構最高核予12萬元



補助項目

補助項目 補助基準

輔導鐘點費  非離島地區：輔導人員每人每小時核予1,000元，每次

輔導至多6小時。

 離島地區：輔導人員每人每小時核予1,500元，每次輔

導至多6小時。

出席費  支應外聘專家學者之出席費用。

受輔機構得依輔導歷程中之特殊需求，邀請外聘專家學

者到機構參與協作、給予諮詢或指導，且辦理時數不得

逾總輔導時數之20%。

輔導人員請以輔導鐘點費編列，勿以出席費編列。

交通費  輔導人員及外聘專家學者之交通費。

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者，支應高鐵標準車廂、火車、

客運或捷運之費用，覈實支付。

但輔導機構位處離島或原住⺠地區者，得依實際需求申

請機票及船票之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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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項目(續)

補助項目 補助基準

住宿費 以受輔機構位處離島、原住⺠或偏遠地區為原則，補助

輔導人員及外聘專家學者之住宿費。

依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之規定辦理。

代課費 支應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於輔導歷程中參與小組或

團體討論所需之代課費用(含鐘點費、勞保、健保及勞工

退休金，依各相關規定編列)

申請時數不得逾總輔導時數之百分之30%。

雜支 包含輔導人員及外聘專家學者誤餐費、印刷費及雜費等，

合計不得逾總補助經費6%。

健保補充保費 支應投保單位（雇主）因執行輔導所衍生雇主應負擔之

補充保費，補助額度依「全⺠健康保險法」之規定辦理。

9



1.教保服務機構逕邀本
署核定公告之輔導人
員共同討論計畫。

2.於縣(市)政府訂定之期
限前，報送計畫申請
表、經費概算、雙方
合作意向書等資料(含
紙本及電子檔光碟)向
縣(市)政府提出申請。

申請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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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縣(市)政府進行
初審。

2. 初審後，填彙整
總表，將各園申
請資料及彙整表
(含紙本及電子檔
光碟)於7月1日前
報送國教署申請。

113/7/1前
縣(市)政府
完成初審

縣(市)政府
訂定之期限前
教保服務機構
提報申請

預計113/8月
底前
國教署
完成核定

請各縣(市)政府
及教保服務機
構依核定計畫
執行。

請依限報送



教保服務機構提報資料

★請依計畫所附表件提報資料：

申請表（必備）

經費概算表（必備）

雙方合作意向書（必備）

專業團隊專業人員時數申請表（視需要提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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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留意所用表單是否為113學年度版本



縣(市)政府初審檢核事項

各機構所送文件是否齊備（含電子檔）？

各機構申請時數及次數是否符合規定？

各機構各項經費編列數額是否符合規定？數額無誤?

初審各項經費數額是否無誤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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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縣(市)請即早準備初審作業



縣(市)政府初審檢核事項(續)

各機構是否併同提報申請專業團隊專業人員時數？

如有機構提報，各機構申請時數是否符合規定？

初審通過時數是否確認無誤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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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-輔導時數

1. 各機構每學年至少輔導6次，每次至少3

小時，至多6小時，全學年至少輔導18

小時。

2. 各機構每月至多以輔導1次原則，但情

形特殊者，得彈性調整每月輔導次數，

至多以2次為限。

3. 由2位輔導人員共同輔導者，2位同時在

機構輔導時數不得逾總輔導時數之5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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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次輔導時數在
3~6小時內都可

可視情形調整實
計入園輔導日期

例如: 機構輔導
總時數30小時，
2位輔導人員同
時在園時數，至

多15小時



注意事項-輔導人員

1. 輔導人員倘為以下人員，不予受理計畫之申請：

 受輔機構之負責人、教保服務人員或其他工作人員。

 受輔機構負責⼈或園⻑之三親等內親屬。

 受輔非營利幼兒園或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入園督導之
計畫主持人。

2. 每⼀輔導⼈員每年輔導總機構數以3個為限(僅計算本計畫

的輔導機構)。但有特殊情形經本署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

15



注意事項-入機構輔導

1. 受輔機構如有規劃實施讀書會或親職教育，

二者辦理時間合計以總輔導時數之30%為限。

2. 外聘專家學者受邀入機構之辦理時數，不得

逾總輔導時數之20%。

3. 位處離島之受輔機構，其輔導人員因遇天候

不佳、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入機構輔

導者，得以視訊方式進行輔導。但辦理次數

不得超過總輔導次數之20%。

4. 教學面向之輔導時間以上課日之上午時段為

原則；其餘輔導時間則可視受輔機構之情形

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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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: 機構輔導總時
數30小時，讀書會及
親職教育時數合計至

多9小時

例如: 輔導總時數30
小時，非輔導教授之
專家學者入機構時數

至多6小時

離島地區因為不可抗
力之因素才能以視訊

辦理喔!

可視機構之作息表，
彈性安排適當時間入

機構輔導



注意事項-研習及授權

1. 機構之教保服務人員實際參與融合教育輔導者，每次受輔

導時數得納入教保專業知能研習時數計算。

2. 受補助之機構，倘有拍攝幼兒照片或影片之需要，應自行

取得家⻑同意書並妥善留存。

3. 本署得於符合教保目的之範圍內，無償重製、使用及推廣

依本計畫補助所產出之成果。

4. 參與本計畫之人員非經本署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對外公開

本計畫實施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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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資料網路連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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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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